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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权利概念理论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意志论和利益论两个分支，本文认为两种理论均存在缺陷，其中

意志论对权利的规范性基础论证不够，利益论则对权利与个人重要性之间的关系的论证失败。为避免这

两种理论的缺陷，本文基于张美露的规范性理论，提出一种权利混合论，这种理论一方面能够说明意志

在权利概念中的核心地位，进而解释个人重要性；另一方面保留了利益论的合理洞见，权利所承诺的规

范性权力到底还是为行动者塑造自身好生活服务，说明权利的规范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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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two branches of the theory of the concept of rights are dominated by the will 
theory and the interest theory, and this paper argues that both theories are flawed, with the will 
theory failing to justify the normative basis of rights, and the interest theory failing to just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ights and personal importance. To avoid the shortcomings of these two 
theories, this paper proposes a hybrid theory of rights based on Ruth Chang’s normative theory, 
which on the one hand can account for the centrality of the will in the concept of rights and thus 
explain personal importance; on the other hand, it retains the reasonable insight of the interest 
theory, in which the normative power promised by rights in the end is still in the service of the ac-
tors in shaping their own good lives, and accounts for the normative basis of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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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权利的双重特征 

从权利的概念史来看，Ius 从正义到权利的分野在权利理论中产生了两个不同效应：首先，它使得“权

利”与“正义”紧密相连。在古罗马社会前期“正义”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到中后期则慢慢由“权利”

占据了支配性优势[1]。这种支配性优势来自古罗马物法中的权利，这种权利与私人的意志而不是公共的

“正义”概念相关。从这里开始，权利问题就已经与个人重要性联系在一起，而在现代权利理论正是为

了说明个人意志的重要性而提出了权利的意志论。 
其次，权利与斯多葛主义结合。任何对权利的限制和剥夺都要经受自然正义的“合法性”(legitimacy)

拷问[1]。权利在这里也就和合法性关联在一起，权利不仅指法律权利，而是需要证成其正当性。换句话

说，对其规范性的说明不能仅来源于制度性辩护，而是需要对这种规范性的基础进行有力说明，这涉及

权利的规范性基础问题，而这则是现代权利理论中利益论试图证成的问题。 
总之，权利具有双重特征。一方面，权利属性的正当性不在于实在法本身，权利和规范性联系在一

起；另一方面，权利与个人意志的重要性相联系。从权利这两方面的特征中发展出现代权利理论中的两

种主流观点，即权利的利益论和意志论。 

2. 两种主流的权利理论 

2.1. 权利的利益论 

权利的利益论将权利与个人利益相联系。特别是利益论通过权利对个人福祉的贡献，换句话说，也

就是权利的客观价值，提供了合理的一般规范性说明。正如引言所说，斯多葛学派就已经注意到，权利

不仅指法律权利，而是涉及“自然正义”，而这所要求的规范性说明，在利益论中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利益论认为权利是一种利益(有助于个人福祉)，其规范性基础来自客观价值。拉兹的权利理论作为一

种利益论的权利理论，通过将权利还原为利益来解释权利的性质。他认为权利证成方法是：“X 拥有某

个权利，当且仅当 X 能拥有权利，并且在其他条件等同时，X 的福祉的一个方面是将他人置于义务之下

的充分理由。”[2]这体现了权利的规范性结构：X 因为 I 对 Y 拥有权利。I 不是指权利主体所欲望的一

切事情，而是指可以使权利人生活内在更好的东西[3]。通过规范性结构关联了权利和个人福祉，权利对

象对个人福祉的贡献，为何者能成为权利提供了实质性指引，对象利益之客观价值作为权利的规范性基

础，表现为对个人福祉的贡献。 
拉兹的利益论中，不存在对象的客观价值以外的其他价值。他通过对德沃金的权利王牌论 1 的反驳，

检讨权利表征的利益，提供了一种权利的利益还原论，将对权利人的尊重以及对其自主的尊重等都还原

为个人福祉的利益[4]。也就是将一些相关于个人重要性的价值还原为对象价值。通过这种还原，拉兹认

Open Access

 

 

1权利王牌论认为权利基于对象的客观价值以外的价值，这种价值的基础是对人之为人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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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只有对象利益才能对个人福祉做出贡献，因此不存在对象价值以外的其他客观价值。也就是说，在拉

兹的权利观中客观价值仅指对象价值，利益仅指对象利益。个人在权利概念中不具有重要性。 

2.2. 权利的意志论 

利益论的问题在于无法说明个人的重要性，而这个问题其实早在古罗马关于 Ius 的理解中就已有体

现，古罗马物法中的权利与私人的意志高度相关。权利理论必须对个人重要性进行说明，现代的意志论

就这方面而言是成功的。 
意志论注意到权利与规范性控制之间的紧密联系，哈特认为，权利就意味着某种选择的自由。如果

某人在某件事情上拥有权利，此时他就相当于拥有了一个小型的主权者的地位[5]。哈特提出个人对义务

所拥有的或完全或部分的控制权力的观点，这提供了一种以规范性控制作为核心的权利理论，他将权利

的存在与授予个人一定的控制他人义务的权力联系起来。值得注意的是，哈特认为权利仅包括法律权利，

不存在所谓道德权利。他接受边沁对自然权利的批评，认为权利都是实在法的果实，那种认为权利先于

并独立于人定法的看法，只是认为人们被误导认为自然法是自然权利的来源，但这两者都是不存在的实

体。在这种法律权利观点中，哈特注意到权利的独特规范性力量，即权利人对他人的控制权力，或为他

人创设理由的能力。哈特不仅认为权利包含对他人的控制，也包含对自己的控制，在言论自由权中，权

利包含自我控制，即控制自己的言行不要成为法律所禁止的诽谤等。 
这种意志论的权利观中，权利的重要性很难得到说明。当然，根据哈特对于规则的理解，其权利观

点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狭隘，事实上他的法律权利观不如说是一种制度性权利观，哈特提供了一种根据“为

法律所尊重的个人选择”概念来解释的制度性权利理论。权利在制度框架之内的，权利的独特规范性力

量之所以可能需要授权性规范以及其背后的制度性组织框架作为支持。在这种理论中，权利的重要性很

难说明，比起权利，更重要的是规则或者制度，是否存在、存在何种权利由规则决定。 
更根本的批评是这种法律权利的意志论没有注意到对于权利理论来说更重要也是更根本的道德权

利。道德权利相对于哈特的制度性权利而言是更重要的，但却没有得到说明，特别是道德权利的规范性

基础没有得到说明。虽然意志论对权利的独特规范性力量，即控制权力的内容做出了比较完善的说明，

但它没有对这种规范性力量的来源给出合理说明，或者说说明仅限于制度性权利领域，没有对道德权利

进行规范性来源的合理说明。 
对此，达沃尔等新康德主义者试图为权利的意志论提供一种规范性来源上的解释[6]。他以“第二人

称观点”的形式解释道，道德规范的准客观性是行动者在道德共同体中主体间活动所必然确立起来的。

因此，作为一个宽泛意义上的康德式道德行动者，作为一个承认“人的尊严和意志的自主性”的行动者，

他的行动理由必须面向自己和其他行动者加以说明，就这个理由能够得到道德上的说明而言，它就已经

成为一个规范理由。而拥有主张权，就是拥有一种第二人称权威，其规范性基础来自于这种道德上的说

明。但这种理解更多是说明了一种可控制的义务而不是权利。 

3. 基于规范性混合论的权利混合论 

从权利概念的源头开始，古罗马对 Ius 的理论中就注意到权利的两个维度，即规范性基础以及个人

重要性。为了同时说明权利的两个维度，本文提出一种权利的混合论。 
这种权利的混合论既能够说明权利的规范力问题，解释权利控制性的一面，即这种基于意志的规范

性权力[7] (normative power)2；还能够说明权利的规范性来源问题，为权利的规范性权力给出稳固的规范

性基础的说明，即说明意志创造理由的规范性来源。为此，我们应该尝试一种新的路径。 

 

 

2这里权利中的规范性权力指权利独立于道德理由的独特力量。规范性权力与个人意志相关，指我们拥有的通过意志创设理由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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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张美露的规范性混合论 

本文认为张美露(Ruth Chang)的规范性混合论 3 为权利的规范性基础问题提供了新的辩护框架，为意

志创造理由提供了一种合理的规范性基础的说明[8]。她认为规范性领域存在三个教条，对这三个教条的

反思可以得到对规范性及理性能动性的一种新理解，从而给旧问题(如权利)提供一种新的思考方式[9]。
根据她将规范性理解为占位符(placeholder)或范畴概念的理论，规范性的来源既可以是客观价值，也可以

是意志，存在基于意志创造理由的规范性权力。这为权利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规范性来源，本文可能据此

发展出一套混合论的权利观。 
张美露将规范性视为占位符，这意味着规范性就是一个根本的属性，不能被还原[8]。同时，占位符

本身并不提供任何实质内容。在这个结构下，理由论的合理之处，即规范性的根本性被保存下来；同时

展现出实践推理多样性、丰富性的一面。实践推理中不同的统摄性价值会带来不同的比较框架。尽管具

体价值会带来具体比较框架，但出现对等(on a par)的关系时，价值就无法提供最终的合理行动方案了。

此时我们可以通过承诺(commitment)产生基于意志的理由，承诺这一意志行为和任何特定的价值并无直

接关系，而是与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相关。在这种理论的基础上，本文将提出一个权利的混合论。 

3.2. 兼顾意志与利益的权利混合论 

本文认为虽然张美露的规范性理论走在正确的方向上，但是本文认为她至少在承诺带来的影响问题

上说得还不够多，而这是因为她理论中规范性权力的适用范围的限制，使得一些重要的东西没有被揭示

出来。这也导致她的理论面临一个不算致命但很关键的批评，即你的理论除了能解释对等情况下的选择

以外还有什么作用。确实只有在对等的情况下，一个人才能通过规范性权力创造理由，这个范围是很难

扩张的。但在权利问题上，我们注意到自己的承诺的规范性权力会间接影响到他人的规范性状态这一情

况，张美露所论及的规范性权力只能在对等的情况下通过承诺给自己创设理由，不能给别人创设理由[9]。
而权利所预设的特定规范性权力核心在于为他人创设理由。因此将张美露的理论运用到权利上需要解释

这种为自己创设理由的权力如何扩展到为其他人创设理由，这个问题可以简称为权利的“公共性难题”。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本文在阐明权利中的规范性权力时，提出了一种间接策略。义务人的不同规范

性状态实际上构成了权利人自身不同行动方案的组成部分，而这些行动方案处在对等的关系中，此时权

利人对规范性权力的行使首先是为自己创设了一个基于意志的理由采纳某种行动方案，并因此间接决定

了义务人的规范性状态。然后，权利在深层次上依赖对人作为积极行动者表示承认和尊重的理性文化。

按照张美露的理论，在对等的情形中，存在两种方式决定最终的行动方案[9]。一种是诉诸规范性权力创

设基于意志的理由，一种是随大流(drift)。在传统社会中，后者被视为是正当的，人们的生活往往为惯例、

习俗等惯常做法所塑造。在这种环境中，权利是无从存在的。只有当人们一方面在形而上学上认识到人

可以视为一种通过自身规范性权力，主动塑造自身的积极行动者；另一方面在实质价值生活中承认并尊

重人的这种根本身份，权利才是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权利在公共生活中得以合理运作，其中最重

要的条件恰恰是其“背景”而非权利本身。 
混合论还需要面对权利的独立性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存在两种已有的解决思路，意志论很难说明个

人意志的规范性来源；利益论则没有说明个人意志的独立地位，即使承认权利中的规范性权力能够产生

本来不存在的理由，也是因为意志触发了某个规范性原则或是因为促进了全盘考虑下的善。事实上，二

者失败的原因是没有解决“我的意志本身如何能够影响他人的规范性状态”的难题，这个难题是体现在

这组对立理论之中的，或者说是在权利问题的讨论框架内部的。 

 

 

3值得注意的是，张美露的理论只涉及规范性及规范性权力，并未对权利理论进行论述。本文认为这种理论事实上可以运用到权利

理论中，并发展一套权利的混合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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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对于这个难题，权利混合论的能够提供一个更好的解释框架。权利人可能面对两种不同的

选择情景，当选项之间处于更好、更坏、同等好时，权利人根据给定的理由行动，此时并不存在规范性

权力；当权利人面对对等(on a par)的选项时，权利中的规范性权力创制的基于意志的理由(will-based 
reason)对自己有效。此时，义务人的不同规范性状态实际上构成了权利人自身不同行动方案的组成部分，

而这些行动方案处在对等的关系中，此时权利人对规范性权力的行使首先是为自己创设了一个基于意志

的理由采纳某种行动方案，并因此间接决定了义务人的规范性状态。 
这一框架解决了权利的难题，同时也安置了意志论和利益论的合理之处。它承认意志在权利概念中

的核心地位，并承认意志并不能被还原为任何特定的实质价值，而是在价值处在对等时独立介入的力量。

同时，它承认利益论的合理洞见。一方面权利所承诺的规范性权力到底还是为行动者塑造自身好生活服

务的，另一方面权利人之所以能影响义务人的规范性状态，依旧是因为这种影响对权利人自身的生活方

案具有重要意义。 
在这个框架下，一种混合权利观得以形成，当我们面对其他三种规范性比较环境时，客观价值作为

权利的规范性基础，当我们面临对等的情况时，承诺作为权利的规范性基础。可以初步安置利益论和意

志论的合理之处。上述框架承认意志在权利概念中的核心地位，并承认意志并不能被还原为任何特定的

实质价值/利益，而是在价值/利益处在对等时独立介入的力量。同时，上述框架承认利益论的合理洞见。

一方面权利所承诺的规范性权力到底还是为行动者塑造自身好生活服务的，另一方面权利人之所以能影

响义务人的规范性状态，依旧是因为这种影响对权利人自身的生活方案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提出的混合论权利观兼容了意志论和利益论的优势，一方面个人的重要性得以保留，我们能够

在对等是通过自己的意志创设理由。另一方面，我们的权利仍然具有稳固的规范性基础，通常情况下，

我们按照价值行事。只有在价值间处于对等的情况下，也即价值无法提供行动理由的时候，我们才能通

过意志创设行动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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